
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关于对第二批 1+X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校级考核站点公示的公告

各试点院校、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国发[2019]4 号）

以及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市场监管总局等四

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在院校实施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方案》(教职成[2019]6 号)等文件精

神，按照《关于继续遴选组建 1+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考核站点的通知》的申报要求，为做好 1+X 证书制度试点

工作,根据试点院校申报,由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

司审核，第二批 37 所院校成为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校级考核站点，参与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目考

核评价具体实施工作，现予以公告。

一、第二批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校级考核站点名单

序号
省市

自治区
考核站点单位名称 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

1 天津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12001 杨小玉 18920623961

2 河北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13002 傅克谦 0317—5508972

3 内蒙古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1215003 孟晓旭 18947681113

4 辽宁 辽东学院 1221001 张锦辉 0415-3861177



5 黑龙江 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 1223004 李辅华 13946447333

6 江苏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232007 马常兰 13327721999

7

浙江

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1233004 姚水洪 15157021122

8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233005 郭春燕 15205746577

9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1233006 赵 青 13867955611

10

安徽

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1234007 章正福 13955012012

11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234008 王珊珊 18255126023

12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234009 王玉蓉 13500510256

13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1234010 臧谋红 18905642393

14

福建

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35003 李 辉 15985925599

15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35004 黄莎菲 18105950111

16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235005 陈 峰 13960788078

17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235006 陈筱瑜 0591—22067689

18
江西

景德镇市卫生学校 1236006 王喜金 13607987286

19 南昌市卫生学校 1236007 杨 南 13517007550

20
山东

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1237011 李晓晖 18553850779

21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1237012 高洪勋 13688678877

22 河南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1241005 杨长春 13849211320

23 湖北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1242003 覃 敏 13260522227

24 湖南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1243003 宋旭日 13873054299

25 广东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44002 陈方军 13509987726

26 广西 桂林市卫生学校 1245002 林 诚 18007836306

27 重庆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50001 哈梅 13618220787

28 四川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1251005 罗 辑 15802871108

29 贵州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252005 吴 勇 15285281899

30
云南

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53003 许 蕊 13987534242

31 云南省临沧市卫生学校 1253004 华 莉 13368830145

32

陕西

汉中职业技术学院 1261002 刘少华 13809165682

33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1261003 冯 华 13992085860

34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1261004 吴亚飞 18691968355

35 西安市卫生学校 1261005 于志云 13991333919

36 宁夏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264001 王继东 15769536777

37 新疆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265005 冯开红 13094016859



二、公示期

公示期 5 天（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）

三、公示平台

教育部 1+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：

https://vslc.ncb.edu.cn/childIndex?orgCode=758269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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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公示期间，接受社会各界的质询（来电、来函）。

公示期满无疑问，我们将商各省教育厅职成处予以认定。

请各考核站点按照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在

院校实施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方

案》等有关文件精神以及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

目考核评价相关管理制度要求，履行职责，实施考评。

联系人：李 凯 15588816013

刘洪建 15562675661

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2020 年 5 月 14 日


